
附表五 爆竹煙火製造場所之有火藥區內摔炮類以外之一般爆竹煙火及舞臺煙

火成品倉庫與廠區外鄰近場所之安全距離 

                    安全距離 

總火藥量       總重量 

與第一類對象物至第四類對象

物距離 

二公噸以下 十公噸以下 十四公尺以上 

超過二公噸，四公噸以下 超過十公噸，二十公噸以下 十八公尺以上 

超過四公噸，六公噸以下 超過二十公噸，三十公噸以下 二十公尺以上 

超過六公噸，八公噸以下 超過三十公噸，四十公噸以下 二十二公尺以上 

超過八公噸，十公噸以下 超過四十公噸，五十公噸以下 二十四公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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